
一、企业支付的哪些项目属于佣金？佣金合法吗？

答复：1. 代办费；2. 介绍费；3. 居间费；4. 推荐费；5. 经纪服务费。

佣金是合法的，《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第七条对此明确：佣金，

是指经营者在市场交易中给予为其提供服务的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中间人的劳

务报酬。经营者支付佣金必须以明示的方式，支付和接受佣金的，都必须如实入

账。

二、支付佣金的证据链有哪些？

答复：1. 销售合同或者服务协议；

2. 关于佣金的协议或者合同（若是在销售合同或者服务协议中约定了，则无需

单独提供）；

3. 银行付款证明（支付境内个人的可提供现金收据等）；

4. 关于佣金付款结算进度的说明；

5. 佣金收取方开具的佣金合法单据比如佣金发票等；

6. 佣金收取方资格证明或者营业执照、自然人身份证明及资格证书等；

7. 佣金计算分配表等。

三、销售佣金和销售回扣，有什么区别？

答复：销售佣金是指经营者在市场中给予为其提供服务的具有合法经营者资格的

中间人的劳务报酬，中间人必须是有权从事中介服务的单位或个人，但不包括交

易双方及其雇员、代理人和代表人等。

销售回扣是指经营者销售商品时以现金、实物或者其他方式退给对方单位或者个

人的一定比例的商品价款。销售回扣可分为暗扣和明扣。暗扣是指在由帐外暗中

给予对方单位的或个人的一定比例的商品价款，属于贿赂支出，不得税前列支；



明扣是指经营者销售或购买商品，以明示方式给对方折扣。如果销售额和折扣额

在同一张发票上注明的，可按折扣后的销售额计算缴纳所得税；如果将折扣额另

开发票，则不得从销售额中减除折扣额。

四、佣金和市场推广服务费，有什么区别？

答复：1、《民法典》第九百六十三条 中介人促成合同成立的，委托人应当按照

约定支付报酬。对中介人的报酬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据本法第五百一十

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根据中介人的劳务合理确定。因中介人提供订立合同的

媒介服务而促成合同成立的，由该合同的当事人平均负担中介人的报酬。

中介人促成合同成立的，中介活动的费用，由中介人负担。

第九百六十四条 中介人未促成合同成立的，不得请求支付报酬；但是，可以按

照约定请求委托人支付从事中介活动支出的必要费用。

由此可见，佣金是否支付是和合同是否签订紧密相连的，合同成，则佣金生，合

同不成，则佣金无。

而市场推广费是指企业为扩大产品市场份额，提高产品销量和知名度而采取的一

系列措施所发生的费用。比如散发传单等，这些费用的产生和合同是否能签订是

不具有相关性的。

《广告法》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商品经营者或者服务提供者通过一

定媒介和形式直接或者间接地介绍自己所推销的商品或者服务的商业广告活动，

适用本法。

由此可见，广告通常只是推供服务，与合同是否签订并无必然关系。市场推广费

一般是计入营业费用广告费或业务宣传费，不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入的 15%

的部分准予扣除。

五、佣金的税前扣除比例是多少？



答复：一般企业与具有合法经营资格中介服务机构或个人按所签订服务协议或合

同确认的收入金额的 5%计算扣除限额。（财税【2009】29号）

保险公司从 2019年 1 月 1 日起不超过当年全部保费收入扣除退保金等后余额的

18%（含本数）的部分，准予扣除。之前财保是 15%，人保是 10%（财政部 税

务总局公告 2019年第 72 号）

企业委托境外机构销售开发产品的，其支付境外机构的销售费用（含佣金或手续

费）不超过委托销售收入 10%的部分，准予据实扣除。（国税发〔2009〕31 号）

从事代理服务、主营业务收入为手续费、佣金的企业(如证券、期货、保险代理

等企业)，其为取得该类收入而实际发生的营业成本(包括手续费及佣金支出)，准

予在企业所得税前据实扣除。（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2年第 15 号）

六、5%的税前扣除限额，计算基数是企业收入总额还是每一份合同的收入金额？

答复：电信企业是按企业收入总额 5%计算。（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2年第 15

号）

其他企业是按签订服务协议或合同确认的收入金额 。（财税【2009】29 号）

七、佣金的扣除计算限额是按实际收入的金额还是合同签订的收入金额？

答复：财税[2009]29 号文件第一条第 2 点，其他企业：按与具有合法经营资格中

介服务机构或个人(不含交易双方及其雇员、代理人和代表人等)所签订服务协议

或合同确认的收入金额的 5%计算限额。

这里明确计算扣除限额的基数为签订服务协议或合同确认的收入金额，也就是用

以计算佣金或手续费的收入金额，而非会计或税务中规定的确认收入金额。

八、我们公司按照销售数量支付定额佣金的，也就是帮着每销售 1 吨，支付中

介 100 元佣金，如何计算佣金的扣除限额？



答复：按照销售数量支付定额佣金的，应换算为实际销售收入后，计算佣金扣除

限额。

九、佣金超出 5%的部分在企业所得税汇缴的时候在哪个申报表纳税调整？

比如：去年房开企业与国内某知名的房屋营销代理公司签订 1份《房屋委托代理

销售合同》，合同金额 1300万元，支付营销公司佣金 96万元。请问：是否超标？

如何纳税调整？

答复：允许税前扣除：1300*5%=65万，调增=96-65=31 万

在 A105000纳税调整项目明细表中第 23行（十一）佣金和手续费支出中进行纳

税调整。

十、企业支付的销售佣金如何账务处理？

答复：借：销售费用-佣金 96万元

贷：银行存款 96万元

十一、企业收到的销售佣金如何开具发票项目？

答复：开票项目：经纪代理服务-佣金。

十二、委托财务公司帮我们催讨应收账款，我公司付给财务公司催回款项的 20%，

是否属于佣金？

答复：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手续费及佣金支出税前扣除政策的

通知》（财税〔2009〕29号）文件第二条规定：“企业应与具有合法经营资格中

介服务企业或个人签订代办协议或合同，并按国家有关规定支付手续费及佣金。”

可见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中介服务企业或个人才是手续费和佣金的支付对象，如



果该财务公司不具备上述合法经营资格，则不属于手续费或佣金支出。（来源：

国家税务总局网站 2011年 01 月 26日）

十三、佣金能否支付给自己的员工？

答复：不可以。佣金是商业活动中中间人所得的劳务报酬，接受佣金的只能是中

间人，而不是交易双方，也不是交易双方的代理人、经办人。

这里的中间人必须是具有合法经营者资格的从事中介服务的单位或个人，

不包括本企业的职工。因此，你公司支付给员工的销售提成，不属于佣金，属于

工资薪金的范围，按照工资薪金来申报个税，无需取得佣金发票入账。

十四、支付个人佣金，必须通过银行转账吗？现金支付是否可以税前扣除？

答复：支付个人佣金，不一定必须通过银行转账，现金支付也可以。

也就是说：支付给个人有佣金没有硬性规定必须通过转账方式才可以税前扣除。

支付给个人以外单位的手续费及佣金，必须采用银行转账方式。


